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047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李 叔 訓  03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熊 健 仲 律 師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公 共 危 險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中 華 民  05

        國 109 年 11月 4 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09 年 度 交 上 訴 字 第 76號 ， 起 訴  06

        案 號 ： 臺 灣 橋 頭 地 方 檢 察 署 108 年 度 撤 緩 偵 字 第 109 號 ） ， 提 起  07

       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8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9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1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12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13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， 且 必 須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 14

            料 為 具 體 之 指 摘 ， 並 足 據 以 辨 認 原 判 決 已 具 備 違 背 法 令 之 形  15

            式 者 ， 始 屬 相 當 。 本 件 原 判 決 綜 合 全 案 證 據 資 料 ， 本 於 事 實  16

            審 法 院 之 推 理 作 用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李 叔 訓 有 其 事 實 欄 所 載 駕 駛  17

            營 業 小 客 車 （ 原 判 決 稱 甲 車 ， 下 同 ） 肇 事 致 被 害 人 吳 美 莉 （  18

            下 或 稱 被 害 人 ） 受 傷 後 （ 過 失 傷 害 部 分 未 據 告 訴 ） ， 嗣 並 起  19

            意 逃 逸 之 犯 行 ， 因 而 維 持 第 一 審 論 上 訴 人 以 犯 肇 事 致 人 傷 害  20

            逃 逸 罪 ， 依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777 號 解 釋 意 旨 及 刑 法 第 59條 規 定  21

            酌 量 減 輕 其 刑 後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6 月 之 判 決 ， 而 駁 回 上 訴 人 在  22

           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， 已 詳 述 其 所 憑 證 據 及 認 定 之 理 由 ， 對 於 上 訴  23

            人 否 認 有 駕 車 肇 事 致 人 傷 害 而 逃 逸 之 犯 行 暨 其 所 辯 為 何 均 不  24

            足 以 採 信 ， 亦 在 理 由 內 詳 加 指 駁 及 說 明 ， 核 其 所 為 之 論 斷 ，  25

            俱 有 卷 存 證 據 資 料 可 資 覆 按 ， 從 形 式 上 觀 察 ， 原 判 決 並 無 足  26

            以 影 響 其 判 決 結 果 之 違 法 情 形 存 在 。  27

        二 、 上 訴 人 上 訴 意 旨 略 以 ：  28

         、 依 卷 附 高 雄 市 政 府 交 通 局 車 輛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（ 下 稱 行  29

           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） 民 國 108 年 11月 29日 高 市 車 鑑 字 第 0000  30

            0000000 號 函 之 鑑 定 意 見 認 為 ： 本 件 事 故 發 生 原 因 應 係 吳 美  31

            莉 騎 乘 � 通 重 型 機 車 （ 原 判 決 稱 乙 車 ， 下 同 ） 在 劃 設 分 向 限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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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制 線 路 段 迴 轉 （ 左 轉 ） ， 致 與 對 向 伊 車 （ 即 甲 車 ） 撞 及 而 發  01

            生 事 故 ， 而 認 為 伊 就 本 件 車 禍 並 無 肇 事 因 素 ， 足 見 本 件 路 權  02

            歸 屬 伊 所 駕 駛 之 車 輛 。 又 依 卷 附 第 一 審 法 院 勘 驗 肇 事 現 場 監  03

            視 器 錄 影 畫 面 結 果 ， 本 件 交 通 事 故 發 生 後 ， 伊 曾 留 在 現 場 與  04

            被 害 人 協 商 ， 在 協 商 過 程 中 ， 伊 不 斷 詢 問 其 「 有 沒 有 事 ？ 」  05

            、 「 是 否 要 報 警 ？ 」 、 「 要 不 要 叫 救 護 車 去 醫 院 ？ 」 等 語 ，  06

            並 告 知 被 害 人 謂 伊 要 回 去 吃 藥 ， 被 害 人 亦 示 意 同 意 （ 即 點 頭  07

            ） 後 伊 始 離 去 。 且 由 被 害 人 離 開 時 係 騎 著 機 車 離 開 ， 而 非 牽  08

            著 機 車 離 開 ， 足 見 其 機 車 並 無 損 壞 或 故 障 。 是 被 害 人 所 為 不  09

            利 於 伊 之 指 證 顯 與 事 實 不 符 ， 殊 非 可 信 。 且 本 件 並 無 其 他 補  10

            強 證 據 足 以 擔 保 被 害 人 所 為 不 利 於 伊 之 指 證 為 可 信 ， 原 判 決  11

            遽 採 為 不 利 於 伊 之 認 定 ， 殊 有 可 議 。  12

         、 本 件 係 因 被 害 人 違 規 穿 越 馬 路 致 發 生 事 故 ， 因 被 害 人 擔 心 遭  13

            裁 罰 ， 故 事 故 發 生 後 於 伊 詢 問 時 並 未 告 知 其 身 體 受 有 傷 害 之  14

            事 ， 且 依 上 開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之 認 定 ， 伊 亦 無 肇 事 因 素  15

            ， 故 伊 係 基 於 信 賴 原 則 而 離 開 現 場 ， 並 非 知 悉 上 開 肇 事 致 人  16

            受 傷 後 ， 而 故 意 擅 自 逃 離 肇 事 現 場 ， 主 觀 上 應 無 肇 事 逃 逸 之  17

            犯 意 ， 原 審 未 察 ， 遽 論 以 肇 事 致 人 傷 害 逃 逸 罪 ， 亦 有 可 議 。  18

         、 伊 於 原 審 曾 請 求 將 本 件 交 通 事 故 之 肇 事 責 任 再 行 送 交 國 立 成  19

            功 大 學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研 究 中 心 鑑 定 判 斷 ， 惟 原 審 未 依 伊 之 請  20

            求 囑 託 上 開 基 金 會 鑑 定 ， 以 究 明 本 件 事 故 肇 事 責 任 ， 遽 為 不  21

            利 於 伊 之 認 定 ， 亦 有 欠 當 云 云 。  22

        三 、 惟 按 ：  23

         、 證 據 之 取 捨 及 事 實 之 認 定 ， 均 為 事 實 審 法 院 之 職 權 ， 倘 其 採  24

            證 認 事 並 未 違 背 證 據 法 則 ， 自 不 得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而 執 為 適 法  25

           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原 判 決 已 敘 明 刑 法 第 185 條 之 4 肇 事 逃  26

            逸 罪 係 屬 抽 象 危 險 犯 ， 其 立 法 目 的 在 維 護 交 通 安 全 ， 加 強 救  27

            護 ， 減 少 被 害 人 死 傷 ， 以 促 使 駕 駛 人 於 肇 事 後 ， 能 對 被 害 人  28

            即 時 救 護 ， 而 處 罰 其 擅 自 「 逃 逸 」 之 行 為 。 而 駕 駛 人 於 肇 事  29

            後 ， 未 等 待 警 方 到 場 處 理 ， 或 未 獲 得 對 方 同 意 ， 或 不 留 下 日  30

            後 可 供 聯 繫 之 資 料 ， 即 逕 自 離 開 現 場 ， 均 屬 逃 逸 行 為 。 本 件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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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原 判 決 依 憑 上 訴 人 所 為 不 利 於 己 之 供 述 ， 以 及 證 人 吳 美 莉 所  01

            為 不 利 於 上 訴 人 之 證 述 ， 佐 以 卷 附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現 場 圖 、 （  02

            肇 事 ） 現 場 草 圖 、 道 路 交 通 事 故 調 查 報 告 表  、  、 車 損 照  03

            片 、 第 一 審 勘 驗 現 場 監 視 器 畫 面 所 製 作 之 勘 驗 筆 錄 及 監 視 器  04

            翻 拍 照 片 ， 以 及 高 雄 巿 立 岡 山 醫 院 診 斷 證 明 書 、 高 雄 市 車 輛  05

           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覆 議 會 覆 議 意 見 書 等 證 據 資 料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確  06

            有 本 件 被 訴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肇 事 致 人 受 傷 而 逃 逸 之 犯 行 ，  07

            並 於 其 理 由 內 說 明 ： 上 訴 人 既 依 法 考 領 有 駕 駛 執 照 並 以 駕 駛  08

            計 程 車 為 業 ， 自 應 知 悉 汽 車 行 駛 須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並 隨 時 採 取  09

            必 要 安 全 措 施 ， 況 依 第 一 審 法 院 勘 驗 肇 事 現 場 監 視 器 畫 面 結  10

            果 ， 「 甲 車 」 於 案 發 前 全 無 減 速 或 採 取 迴 避 與 「 乙 車 」 撞 擊  11

            發 生 之 相 關 舉 措 ， 堪 認 上 訴 人 就 本 件 交 通 事 故 確 有 上 述 過 失  12

            ， 自 無 從 主 張 信 賴 原 則 而 免 除 過 失 肇 事 之 責 。 此 與 司 法 院 釋  13

            字 第 777 號 解 釋 意 旨 認 刑 法 第 185條 之 4條 文 中 有 關 「 肇 事 」  14

            部 分 ， 可 能 語 意 所 及 範 圍 包 括 其 中 「 非 因 駕 駛 人 之 故 意 或 過  15

            失 所 致 事 故 」 之 情 形 ， 因 非 一 般 受 規 範 者 所 得 理 解 或 預 見 ，  16

            於 此 範 圍 內 ， 其 文 義 有 違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， 乃 宣 告 自 該 解 釋  17

            公 布 之 日 起 失 其 效 力 一 節 無 涉 。 至 前 開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委 員 會  18

            之 鑑 定 意 見 因 漏 未 審 酌 第 一 審 法 院 上 開 勘 驗 現 場 監 視 器 錄 影  19

            畫 面 所 製 作 之 勘 驗 筆 錄 而 有 所 誤 認 ， 已 為 高 雄 市 車 輛 行 車 事  20

            故 鑑 定 覆 議 會 覆 議 意 見 書 之 鑑 定 結 論 所 推 翻 ， 自 難 據 為 有 利  21

            於 上 訴 人 之 認 定 。 是 本 件 案 發 當 時 ， 係 因 上 訴 人 之 「 甲 車 」  22

            於 巷 口 臨 時 停 車 供 乘 客 下 車 後 起 駛 直 行 ， 被 害 人 之 「 乙 車 」  23

            跨 越 雙 黃 線 左 轉 駛 至 「 甲 車 」 前 方 ， 「 甲 車 」 起 駛 後 「 乙 車  24

            」 已 出 現 在 其 正 前 方 約 一 個 車 身 之 距 離 ， 縱 令 被 害 人 騎 乘 「  25

            乙 車 」 違 規 跨 越 雙 黃 線 左 轉 ， 依 當 時 情 況 上 訴 人 仍 可 注 意 車  26

            前 狀 況 ， 其 疏 未 注 意 車 前 狀 況 並 隨 時 採 取 必 要 之 安 全 措 施 ，  27

            導 致 擦 撞 被 害 人 之 「 乙 車 」 ， 致 被 害 人 人 車 倒 地 ， 並 因 上 訴  28

            人 上 開 過 失 行 為 ， 造 成 被 害 人 身 體 受 有 如 上 開 診 斷 證 明 書 所  29

            載 之 傷 害 。 又 依 據 上 訴 人 於 偵 查 中 已 坦 認 上 開 犯 行 ， 並 經 檢  30

            察 官 依 法 為 緩 起 訴 處 分 在 案 ， 嗣 因 未 履 行 緩 起 訴 處 分 條 件 經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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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檢 察 官 依 職 權 撤 銷 緩 起 訴 處 分 並 提 起 公 訴 ， 遂 於 審 判 中 翻 異  01

            前 詞 而 否 認 本 件 被 訴 肇 事 逃 逸 犯 行 ； 然 本 件 案 發 當 時 被 害 人  02

            人 車 倒 地 遭 其 自 己 所 駕 騎 之 「 乙 車 」 壓 住 腿 部 乙 節 ， 為 上 訴  03

            人 於 警 詢 及 偵 訊 中 所 坦 認 。 上 訴 人 於 警 詢 時 亦 供 稱 ： 伊 沒 有  04

            留 下 任 何 聯 絡 資 料 等 語 ； 於 偵 訊 時 亦 均 明 確 自 承 ： 伊 沒 有 留  05

            下 任 何 個 人 資 料 就 離 開 等 語 ， 核 與 被 害 人 前 開 所 指 述 之 情 節  06

            相 符 。 衡 諸 上 訴 人 以 駕 駛 營 業 小 客 車 為 業 並 有 相 當 社 會 經 驗  07

            ， 其 明 知 上 情 並 已 下 車 協 助 扶 起 「 乙 車 」 ， 理 應 知 悉 遭 「 乙  08

            車 」 壓 住 腿 部 之 被 害 人 因 此 可 能 受 有 相 當 程 度 之 身 體 傷 害 ，  09

            且 知 悉 本 件 車 禍 之 發 生 與 其 具 有 一 定 之 關 聯 性 ； 卻 未 留 下 任  10

            何 足 資 辨 明 上 訴 人 身 分 之 資 料 ， 亦 未 得 被 害 人 同 意 ， 即 逕 行  11

            駛 離 現 場 ， 可 見 上 訴 人 主 觀 上 具 有 肇 事 逃 逸 之 故 意 無 訛 ， 因  12

            認 上 訴 人 確 有 本 件 被 訴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肇 事 致 人 受 傷 而 逃  13

            逸 之 犯 行 ， 已 詳 敘 其 憑 據 及 理 由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 2頁 第 26行 至  14

            第  5頁 第 23行 ） 。 且 原 判 決 就 上 訴 人 所 辯 其 於 事 故 發 生 後 有  15

            下 車 及 口 頭 留 下 電 話 予 被 害 人 ， 且 查 看 其 沒 有 受 傷 才 離 開 云  16

            云 ， 如 何 係 與 實 情 不 符 之 卸 責 辯 詞 而 不 足 以 採 信 ， 亦 依 據 卷  17

            內 資 料 詳 加 指 駁 及 說 明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4頁 第 4行 至 第 5頁 第 3行  18

            ） 。 核 其 所 為 之 論 斷 ， 尚 與 證 據 法 則 無 違 。 上 訴 人 上 訴 意 旨  19

             、  所 云 ， 無 非 徒 憑 己 見 ， 對 於 原 判 決 已 明 確 論 斷 說 明 之  20

            事 項 ， 任 意 指 為 違 法 ， 依 上 述 說 明 ， 自 非 合 法 之 第 三 審 上 訴  21

            理 由 。  22

         、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、 辯 護 人 或 輔 佐 人 聲 請 調 查 之 證 據 ， 法 院 認  23

            為 不 必 要 者 ， 得 以 裁 定 駁 回 之 。 待 證 事 實 已 臻 明 確 而 無 再 調  24

            查 之 必 要 者 ， 應 認 為 不 必 要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63 條 之 2 第  1  25

            項 、 第 2 項 第 3 款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原 判 決 對 於 上 訴 人 於 原 審  26

            聲 請 再 送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行 車 事 故 鑑 定 研 究 中 心 鑑 定 本 件 事 故  27

            肇 事 責 任 一 節 ， 已 說 明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已 臻 明 確 ， 核 無 對 前 揭  28

            事 項 再 為 調 查 之 必 要 等 情 綦 詳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5 頁 第 24行 至 第  29

            6 頁 第 1 行 ） 。 核 其 此 部 分 論 斷 與 上 開 規 定 意 旨 無 違 ， 上 訴  30

            意 旨 置 原 判 決 上 開 明 確 之 論 斷 於 不 顧 ， 徒 憑 己 意 ， 漫 事 指 摘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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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原 審 有 證 據 調 查 未 盡 之 違 法 云 云 ， 依 上 述 說 明 ， 亦 非 合 法 之  01

           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。  02

        四 、 綜 上 ， 本 件 上 訴 人 上 訴 意 旨 均 非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具 體 指 摘  03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適 用 不 當 ， 而 仍 就 原 審 採 證 認  04

            事 職 權 之 適 法 行 使 ， 暨 原 判 決 已 明 確 論 斷 說 明 之 事 項 ， 以 及  05

            其 有 無 本 件 被 訴 駕 駛 動 力 交 通 工 具 肇 事 致 人 受 傷 而 逃 逸 犯 行  06

            之 單 純 事 實 ， 漫 事 爭 論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 07

            之 違 法 情 形 不 相 適 合 ， 揆 之 首 揭 說 明 ， 其 上 訴 為 違 背 法 律 上  08

            之 程 式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9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 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0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5    日  1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一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郭   毓   洲  1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  敏   慧  1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靜   芬  1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蔡   憲   德  1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沈   揚   仁  16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18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3     月     29    日  19

５


